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关于尽快申报一次性扩岗补助业务的通知
中区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关于开展“筑梦广西·职引未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促进行动的通知》（桂人社发〔2024〕33号）的规定，对我区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参加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满3个月，实施失业保险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该政策执行至2025年12月31日，请符合申报失业保险一次性扩岗补助的单位尽快登录广西“数智人社”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申报（如已申报请忽略）。

本通知只作业务告知提醒，最终以具体办理结果为准。如有疑问，请与我中心待遇核定部联系，联系电话：0771—585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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